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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交通交通交通交通局局局局 
交通節電交通節電交通節電交通節電獎勵獎勵獎勵獎勵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壹壹壹壹、、、、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為推動經濟部智慧節電計畫，達成機關及民生節電目標，臺北市政

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本局)鼓勵臺北市交通服務業導入智慧節電系統、落

實節能改善措施，並協助國內智慧綠能產業之發展，特訂定本計畫。 

 

 

貳貳貳貳、、、、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期程期程期程期程與與與與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一、作業流程請參考附件一。 

 

二、申請人及其所須具備要件：臺北市轄內之交通服務相關業者（公司行

號營業項目代碼 G1~G8 類；G102 及政府機關單位除外）。 

 

 

參參參參、、、、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 

一、節電率計算方式： 

      (一)申請人依節能業務規劃推動現況，透過用能設備之操作管理方式

落實節能改善，並視實際節電率及節電量，核算節電獎勵金。 

      (二)依申請人 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2 月期間(以下簡稱當期)之三期或

六期台電帳單（帳單抬頭為 104 年 9 月、105 年 11 月、105 年 1

月或 104 年 10 月、12 月、105 年 2 月或 104 年 9 月、10 月、11

月、12 月、105 年 1 月、2 月），據此區間與去年同期比較後，計

算節電率。       

      (三)節電率計算方式為 A=去年同期用電總度數；B=當期用電總度數；

節電率=（(A-B)/A）×100%】  

二、獎勵金項目及計算基準： 

    申請人依下列規定核算營業場址節電獎勵金及總節電度數獎勵金。 

(一)營業場址節電獎勵金: 

  1.申請人依前點第三款計算營業場址之節電率(%)，據此參照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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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獎勵金比率，並乘以該場址當期台電帳單總額，以核算該場址

之獎勵金，計算範例詳附件二範例一及範例二。 

  2.申請人同一營業場址之不同電錶應合併計算，且不同營業場址應

分別計算獎勵金。 

  3.每一申請人之本獎勵金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上限。 

 

(二)總節電度數獎勵金: 

  1.本獎勵金以總節電度數(去年同期用電度數減當期用電度數)，據

以排定名次，依表二核發獎勵金。 

  2.申請人應將不同電錶合併計算總節電度數，且總節電率達 1%以上

始得申請。 

  3.申請名額為 50 名，每增加 10 名申請人，增加優良獎 1名。 

 

 

 

 

 

 

 

三、受理期限： 

（一）申請獎勵：10101010555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以前提送申請書及應備文件。 

（二）申請節電成效查驗：105 年 3月 25 日以前提送節電成效報告書

及應備文件。 

 

四、申請應備文件：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於受理期限內親自或寄送本局(寄送以郵戳

或遞送證明為憑)，信封上並應載明「交通節電獎勵計畫」字樣，逾期

者不予受理。 

 

表一:營業場址獎勵金比率計算基準 

節電率(%) 

大於

0， 

未達 2 

大於

2， 

未達 4 

大於

4， 

未達 6 

大於

6， 

未達 8 

大於

8， 

未達 10 

大於

10， 

未達 12 

大於

12， 

未達 14 

14 以上 

獎勵金比率 1% 4% 6% 8% 10% 12% 14% 15% 

表二:總節電度數獎勵基準 

總

節

電

度

數 

第 1 名 5 萬元 

第 2 名 4 萬元 

第 3 名 3 萬元 

優良獎 2 名 各 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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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獎勵作業 

1.申請書（附件二）1式 2份 

2.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2月期間之台電公司電費單用電佐證資

料及其電子檔（掃描檔）1式 2份。 

3333....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 2份。 

 

（二）申請節電成效查驗作業 

申請人提送下列應備文件送至本局指定處所，並配合本局或本

局協辦單位進行節電資料查驗作業。 

1.節電成效驗收報告書（含 104 年 9月至 105 年 2月期間之用

電資料及收受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或帳戶資訊）（附件三）

及其電子檔。 

2.同一改善計畫未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或獎勵之切結書一份

（附件四）。 

3.104 年 9月至 105 年 2月期間台電公司用電資料等證明文件

1式 2份(須註明與正本相符)。前述之資料得由申請人簽立

同意授權書，由本局或本局協辦單位於台電公司網站查詢相

關資料作為節電成效驗證使用。 

 

五、補正及駁回規定：申請獎勵及節電成效查驗之應備文件，如有不齊、

缺漏等情形，本局將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全或虛偽不實者之資料申請，本局得

駁回其申請。 

肆肆肆肆、、、、撥款規定撥款規定撥款規定撥款規定 

一、申請「獎勵」計畫節電成效查驗通過者，於本計畫執行期間結束後，

依實際達成之節電率及節電量，核算節電獎勵金，匯入以申請人為戶

名之金融機構指定帳號。 

二、本計畫所需經費由經濟部補助款支應。獎勵金之總經費，以補助經費

額度為限，若節電獎勵金應給付總金額超過補助經費額度，依比例發

給。 

 

伍伍伍伍、、、、獎勵金之獎勵金之獎勵金之獎勵金之撤銷及廢止撤銷及廢止撤銷及廢止撤銷及廢止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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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全部或一部之獎勵，並追

回獎勵金： 

（一）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 

（二）未配合委辦單位辦理現場查驗或實地抽查。 

（三）同一計畫同時獲其他政府機關之節電補助、獎勵或評比獎賽活動

之獎金等。 

（四）申請獎勵計畫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陸陸陸陸、、、、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申請人經通知限期繳回獎勵金而逾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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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節電獎勵計畫作業流程 

 

 

 

 

 

 

 

 

 

 

 
 

附件一 

 

█「節電獎勵」計畫申請與驗收作業流程 

 

申請獎勵 

進行申請資料審查 

通知審核結果與備查 

�申請書(附件三)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2 月期間用電
資料 
��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 

申請程序 應備文件           受理期限           

�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2 月期間用電
資料 
�節電成效報告書(附件四) 
�切結書(附件五) 
 

�105 年 2 月 28 日 

�105 年 3 月 25 日 

節電成效查驗作業，並

依節電率核算獎勵金 

申請節電成效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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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範例範例範例一一一一 

如如如如某公司某公司某公司某公司 AAAA 場址之場址之場址之場址之電電電電表表表表於於於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9~129~129~129~12 月月月月期間期間期間期間用電度數用電度數用電度數用電度數為為為為 13131313,,,,280280280280 度度度度((((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

65656565,,,,703703703703 元元元元))))，，，，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9~129~129~129~12 月月月月期間期間期間期間用電度數用電度數用電度數用電度數為為為為 11111111,,,,952952952952 度度度度((((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 59595959,,,,133133133133 元元元元))))，，，，

總節電度數總節電度數總節電度數總節電度數 1111,,,,328328328328 度度度度，，，，總總總總節電率節電率節電率節電率 10101010%%%%，，，，核算節電率獎勵率為核算節電率獎勵率為核算節電率獎勵率為核算節電率獎勵率為 12%12%12%12%，，，，所獲得之節所獲得之節所獲得之節所獲得之節

電獎勵金為電獎勵金為電獎勵金為電獎勵金為：：：：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9~129~129~129~12 月月月月期間期間期間期間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節電率節電率節電率節電率之之之之獎勵比率獎勵比率獎勵比率獎勵比率

=59=59=59=59,,,,133(133(133(133(元元元元))))****11112222%%%%====7777,,,,095.96095.96095.96095.96((((元元元元)      )      )      )          

以整數計算以整數計算以整數計算以整數計算，，，，4444 捨捨捨捨 5555 入入入入，，，，故獲得之節電獎勵金為故獲得之節電獎勵金為故獲得之節電獎勵金為故獲得之節電獎勵金為 7,0967,0967,0967,096 元元元元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二二二二    

如某公司如某公司如某公司如某公司 AAAA 電表電表電表電表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9~129~129~129~12 月用電度數月用電度數月用電度數月用電度數 13131313,,,,280280280280 度度度度((((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 65656565,,,,703703703703 元元元元))))，，，，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9~129~129~129~12 月用電度數月用電度數月用電度數月用電度數 13131313,,,,281281281281 度度度度((((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電費支出 65656565,,,,708708708708 元元元元))))，，，，總節電度數總節電度數總節電度數總節電度數----1111 度度度度，，，，

節電率節電率節電率節電率 0%0%0%0%，，，，無法獲得節電獎勵金無法獲得節電獎勵金無法獲得節電獎勵金無法獲得節電獎勵金。。。。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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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交通交通交通交通局局局局交通交通交通交通節電獎勵計畫節電獎勵計畫節電獎勵計畫節電獎勵計畫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填寫日期:104 年   月   日 

申請人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改善場址 
地址：□□□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用電電號：○○-○○-○○○○-○○-○ 

代表人 姓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聯絡人資料 

姓名/職稱   
電 
話 

辦公室：  

分  機：  

單位(部門)  
手  機：  

傳  真：  

E-mail  

通訊 
地址 

□ 同用電場址 

□ 其他                                           

註：1.本表得依實際情形自行修改、擴充或刪減。 
 2.如同一改善場址有多筆電號，請一併填寫。 
 

二、申請人須遵守下列事項 

1.申請人應於每月 15 日前，提供前一個月份之用電資料予執行單位，以利節電進度建檔與管理。 

2.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均無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 

3.針對以上所取得的用電資料，本計畫相關執行人員應負有保密義務，非經申請人同意，不得向

任何人、單位或團體透露，並將嚴格遵守相關法律規定，保護申請人隱私權及個人資料。 

4.不同改善場址請分別填列申請書。 

 
 
 
 
 

申請人同意遵守以上事項 
此致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附件三 

公司（行號）章 

代表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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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節電獎勵計畫節電成效報告書 

一、基本資料暨應備文件檢核表 

申請人 
(請填入公司名稱)  

節電成效驗收日期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及填寫重點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 

是 否 

1.節電成效報告書：申請人是否皆參與驗收並於節電成效驗收報告書加蓋公

司大小章 
□ □ 

2、收受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1份(如無實體存摺者，改以自行書寫相關帳

戶資料) 
□ □ 

【103 年 9 月~104 年 2 月期間用電統計】：  度 
【104 年 9 月~105 年 2 月期間用電統計】：  度 
節電度數：  度 
節電率：  % 

 

 

(計算公式如下) 

節電率計算方式為 A=去年同期用電總度數；B=當期用電總度數 

節電率=（(A-B)/A）×100% 

申請人蓋章 經辦人員簽章 

 

 
備註： 
1.申請人保證所提文件真實無造假等不實情事，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全部或一部之獎勵，並追回獎勵

金。另申請人經本局通知限期繳回獎勵金，逾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2.本報告書所定格式僅供參考，申請人得視需要酌予調整。 
  

附件四 

公司章 

代表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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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受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須含金融機構名稱、分行別、戶名及帳號等資訊) 

 
 
 
 
 
 
 
 
 
 
 

 
 
 
 

備註：如無實體存摺者免附，並請自行填入金融機構名稱、分行別、戶名及帳號等詳細  
 

  

 
 
 
 

 
 

 

(本帳戶戶名須為申請人-即公司或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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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節電獎勵計畫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所填具之「臺北市政府交通

局交通節電獎勵計畫申請書」及其他檢附文件，絕無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

事，且同一「獎勵」計畫及節電成果，未同時獲其他政府機關節電補助、獎勵或

評比獎賽活動之獎金等，如有虛偽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依「臺北市政府交

通局交通節電獎勵計畫」伍、獎勵金之撤銷及廢止規定，繳回全部或一部分獎勵

金，絕無異議。 

 
此致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立切結書人蓋章：                 (大章) 

                統一編號： 

 

 

                代  表  人蓋 章：              (小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